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粤建许函〔2020〕265 号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推进 

建筑业企业等资质管理“放管服” 

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各有关企业： 

今年是我省实施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放管服”改革试点工

作的第二年，为贯彻落实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

要求，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广东省建筑业企业资质

管理“放管服”改革试点方案的复函》（建办市函〔2018〕120

号）的要求，结合我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工作实际，现就进一步

推进建筑业企业等资质管理“放管服”改革试点工作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推动建筑业转型升级，支持使用工程总承包业绩进行企

业资质申报 

（一）鼓励设计企业申请取得施工资质。已取得工程设计综

合资质、建筑行业甲级资质、建筑工程专业甲级资质、市政行业

（燃气工程、轨道交通工程除外）甲级资质的设计企业，可以向

住房城乡建设部直接申请相应的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



 
 

承包一级资质，也可以直接向我省有关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

请相应的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设计企

业按照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渠道提出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总承包二级资质申请，资质许可机关按照建筑工程、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标准的相应条件进行审查。 

（二）鼓励施工企业申请取得工程设计资质。已取得建筑工

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的企业，可以向住房城乡

建设部直接申请相应的工程设计建筑行业甲级资质、工程设计市

政行业（燃气工程、轨道交通工程除外）甲级资质。鼓励具备条

件的施工企业申请我省审批权限的工程设计资质，提高企业多元

化发展和市场竞争能力。 

（三）资质申报使用工程总承包业绩的有关要求。企业自行

完成或者以联合体形式完成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

程总承包业绩可以作为其申请设计或施工资质的工程业绩申报。

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勘察设计资质资格

电子化管理工作的通知》（建办市〔2017〕67 号）第三条规定，

建筑工程和市政公用工程的企业业绩应录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

公共服务平台，对于未进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的企

业业绩，在资质审查时不作为有效业绩认定。以工程总承包和联

合体形式完成的业绩，设计企业或施工企业用于申报并取得资质

后，参与工程总承包或联合体的其他施工企业或设计企业不得再

次使用该业绩申报相同类别的资质。资质许可机关审查时，重点



 
 

核查业绩真实性和主要技术指标是否符合资质标准要求。 

二、深化“证照分离”试点改革，逐步推进工程建设企业资

质审批告知承诺制 

（一）深化广东自贸试验区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照分离”

试点改革。广州、深圳、珠海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在按照

直接取消审批、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 3 种方式分类深入

推进广东自贸试验区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

试点工作的基础上，指导广州南沙新区片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

珠海横琴新区片区进一步规范告知承诺制工作流程、告知承诺书

内容，处理好企业承诺后取得资质证书和开展经营活动的关系，

研究对以审批告知承诺制形式取得资质的建设工程企业跨地区

重组分立、注册地变更等情况的管理措施，探索对失信问题突出

企业的联合惩戒机制。 

（二）建立健全企业告知承诺内容核查机制。有关地市住房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需建立健全企业申报资质告知承诺内容的核

查制度，以申报业绩核查为重点，明确核查方式和核查程序等有

关要求，规范核查工作。同时，建立健全全省有关信息共享机制

和核查工作协调机制，为核查工作高效、顺利开展提供有利条件。 

三、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切实做好省级委托事项的实施工作 

（一）加强业务指导和层级监管。我厅将加强对省级委托事

项实施的业务指导，促进有关地市审批人员加深对有关企业资质

标准的理解，统一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标准的执行尺度。我厅将加



 
 

强对委托事项的层级监管，每年对委托有关地市实施的企业资质

许可事项，采取我厅直接抽查、组织地市交叉检查等方式开展监

督抽查，并通报抽查情况。 

（二）做好委托事项的总结改进工作。各有关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要对委托事项的实施情况定期进行总结，分析自身存在

的问题，研究提出对策，以便持续改进工作。涉及需我厅层面解

决的问题，请及时反映。 

四、支持企业做专做优，对信誉良好的企业直接核准专业承

包资质 

取得住房城乡建设部或我省的资质许可，诚信守法，三年内

未发生过质量安全事故、三年内无不良行为记录、具有相关专业

技术能力且信用良好，具有特级、一级、二级建筑工程和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可以申请直接核准相关专业承包

资质（详见附件），由我厅和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按资质许可管理权限直接核准，不再要求企业具备低一等级专

业承包资质。企业业绩和个人业绩可以用施工总承包工程中自行

施工完成的专业工程指标认定，施工总承包工程业绩应录入全国

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企业在申报时需提供自行完成该项

总承包业绩中相关专业工程施工的证明材料。截至2020年底前，

企业可以按照专业承包资质增项的渠道提出申请，资质许可机关

按照该专业承包资质标准的相应条件进行审查。 

五、优化行政审批服务，做好疫情期间企业资质证书届满换



 
 

证工作 

为助力推进疫情防控和支持经济发展，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对我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核准的工程勘察、工程设计、

建筑业、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备

案证书，有效期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届满的，

统一将证书有效期延长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对我省各级住房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核准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届满的，统一将证

书有效期延长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在此期间相关资质证书均

视为在有效期内，企业可持该资质证书用于经营活动。企业如因

出省经营等情况需要在资质证书上明确顺延有效期的，可在广东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三库一平台管理信息服务系统上凭原资质证

书向资质许可机关提出换发资质证书的申请，资质许可机关通过

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和广东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

务平台核实企业资质信息无误后，应于 5 个工作日内为企业换发

有效期延长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的资质证书。 

六、重视总结试点成效，做好改革试点实施情况的评估工作 

我厅将在指导各地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深入推进我省

建筑业企业等资质管理“放管服”改革试点工作的同时，适时委

托第三方机构对改革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要积极做好评估的配合工作，明确牵头科（处）室，

认真做好有关情况的收集总结和数据统计等工作，并确定一名联



 
 

系人，与我厅行政许可管理处对接评估有关事宜。 

在试点工作实施过程中，如有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向我

厅行政许可管理处反映，以便共同研究解决。 

特此通知。 

 

附件：直接申报相关专业承包系列资质核准目录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0 年 6 月 12 日 

（联系电话：020-83133642）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附件 

 

直接申报相关专业承包系列资质核准目录 

施工总承包

资质名称 

总承包 

资质等级 
直接申报核准专业承包资质名称、等级 

建筑工程 

特级 

一级 

1.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2.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3.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4.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5.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6.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7.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8.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二级 

1.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2.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3.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4.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5.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6.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7.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8.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 

工程 

特级 

一级 

1.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2.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二级 
1.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2.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